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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私人信託公司的角色          

 

 
近年，私人信託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簡稱 PTC) 逐漸成為頗受客户(委託人)歡迎的

財富管理工具。主要原因是委託人可以利用企業管理模式，更有效地参予管理信託內的資

產。 

 

PTC 和一般私人有限公司的組織一樣，需要按照公司的章程註冊成立。公司由董事局運

作，專注掌控轄下的信託。但是，公司的唯一宗旨是作為信託受託人。PTC 不能以受託人

身份從事商業活動，也就是不能為大眾提供受託人服務。 

 

董事局成員全由委託人揀選。概念是讓委託人可以按自己意願，與其家族成員一起管理信

託資產，更可提高私隱度。這與由體制受託人全權管理的傳统信託(Discretionary Trust)成了

鮮明的對比。 

 

PTC 的架構可由多個信託組合而成。轄下信託可持有不同性質的資產以供不同的受益人享

有：例如家族企業信託、子女教育信託等。此外，容易折舊降值的資產如遊艇飛機，通常

不被體制受託人納入於傳统信託內。在 PTC 架構下，可以注入轄下擁有類似資產性質的

信託來管理。PTC 同樣可以發揮傳统信託的好處：稅務計劃、保護家族財富、財產傳承、

簡化資產管理運作等。 

 

由於 PTC 及董事局對受益人肩負着信託的責任，一般建議委託人邀請至少一位擁有國際

信託管理經驗和專業資格人士出任董事，以協助董事局作出較客觀的商業決策。 

 

PTC 的價值 

成立一間 PTC 及其架構的組成費用遠比一般傳统信託昂貴。現代生活中，家庭争產事件

及與體制受託人的訴訟與日俱增，也許 PTC 的真正價值在於可以幫助減少家庭紛爭及降

低體制受託人有可能被其受託人行為所帶來的起訴風險！ 

       

湯彩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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